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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总则》的变化

在常识判断模块，法律常识占据着比较大的比重，但因这部分知识专业性极强，故而成为了很多考生

备考路上的拦路虎、绊脚石。今天，我们就《民法总则》的变化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。

形式上的变化

《民法总则》是在 1986 年制定的《民法通则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。由原来的 9 章增至如今的 11 章，

由原来的 156 条增至 206 条。增加独立章——非法人组织、期间的计算;将原来的“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”

一章拆分为“民事法律行为”和“代理”两章;删除原“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”一章。

规范了统一用语，如用“自然人”代替了“公民”，如“民事法律行为”代替了“民事活动”等，在

用语上更加专业。

内容上的变化

1.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的调整

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的划分标准由原来的 10 周岁下调为 8 周岁。即 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

事行为能力人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、追认，但是可以独立实

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
2.增加胎儿民事权利

总则规定，涉及遗产继承、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，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。现行《继承法》第

28 条和《继承法意见》第 45 条[1]关于胎儿的遗产份额也有明确的规定，只是没有明确胎儿有民事权利，

但前提是胎儿出生时活体。另外，草案中的规定也没有穷尽胎儿具有民事权利的所有情形，如孕妇被撞，

导致胎儿死亡，此时胎儿是可以独立起诉还是由母亲代为起诉，草案并未提及，只是用了一个“等”字，

静待司法实践中的结果。

3.监护制度

(1)遗嘱监护

总则规定，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。该规定可以很好的解决父母过世后，出现其他

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争抢监护或者拒绝监护的情形。

(2)成人监护

总则规定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, 可以与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有关组

织事先协商,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。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

力时, 承担监护责任。该制度的规定，很大程度上使得被监护的群体更加全面。

(3)撤销监护资格+临时监护+指定新监护人+监护资格的恢复+监护的终止

总则规定，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,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，

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，并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新监护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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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;

②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，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 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，导致

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;

③ 有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。

总则同时规定，监护资格撤销后，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, 确有悔改情形的, 经其申请, 人

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, 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, 人民法院指定的新监护人与

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。

④基层组织的指定不再作为法院指定的先决程序

原《民通意见》规定未经基层组织的指定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现《民法总则》

规定，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，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，

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;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

监护人。

4.个人信息、虚拟财产的保护

总则规定，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、使用、加工、传输个人信

息, 不得非法买卖、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。法律对数据、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, 依照其规定。

把个人信息虚拟财产提升到民事权利的层面去保护。要注意的是，个人信息和大数据有点不一样，大

数据是个人网络行为的足迹，并不是直接披露个人信息。但是个人信息主要包括什么民法总则并没有规定。

5.民事权益的保护——死者、英雄烈士

从《民法总则》的内容中可以看出，其最大程度的体现权利保护的思想，也强调对死者利益的保护，

特别规定了对英雄烈士的民事权益的保护。总则规定，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，损害

社会公共利益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

6.法人的重新分类

民法总则将原“法人”一章拆分为“法人”和“非法人组织”两章。其中法人分为营利法人、非营利

法人和特别法人，且对法人作出很多具体规定，尤其是关于捐助法人的规定，现实意义非常重大。

7.撤销权除斥期间的变化。

因重大误解导致民事行为被撤销的，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3个月内未主张撤销的，

撤销权消灭。当事人受胁迫, 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，撤销权消灭。

对司法考试的影响——可撤销民事行为中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不再是统一的，区分重大误解和受胁迫。

8.见义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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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规定，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,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,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

补偿。没有侵权人、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,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,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。

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, 除有重大过失外,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《侵权责任法》第 23

条[2]也有对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予以规定，但过于保守，民法总则更推进一步。如在路人紧急状况需要帮

助，有人自愿援助之手导致受助人受损。生活中的“扶老人”，民法总则中提到，只有救助人重大过失导

致受助人损害的，才需要适当承担责任。它就是一个鼓励见义勇为，匡正社会正气的法条。

9.诉讼时效—3 年

总则规定，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3年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即

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间从 2 年调整为 3年。

当然《民法总则》的变化也不仅仅有这些，它的变化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，也为我国民法典的

编纂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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